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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本协会会员约定采用，并供社会自愿采用。各部门、各机构、各地方在制定政策、行政管理、

政府采购、社会管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招投标等工作中可参考本文件。

本文件在实施过程中，如效果良好,且符合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制定要求,本团体将申请本文件转化为

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本文件的版权归属于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未经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同意，不得印刷、

销售。任何组织、个人使用本文件开展认证、检测等活动应经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批准授权。

考虑到本文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的专利、技术、标识，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不负责对任何

该类专利、技术、标识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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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储能是解决新能源发电和负荷用电时空不匹配的最佳调节手段，它能够将电力生产和消费在时间

上进行解耦，使得传统实时平衡的“刚性”电力系统变得“柔性”。储能通过随时存储和释放能量的

方式，可为电力系统提供可靠、高效、安全以及优质的服务。在电力领域，新能源从增量替代逐渐开

始存量替代。大容量的电化学储能设施的需求激增，继而出现了以锂电池为主体的大型电化学储能舱

的运输需求。

锂电池组按照我国《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12）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电化学储

能系统舱是采用集装箱，将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交直流转换装置、热管理系统，以及消防系统等

集成安装于箱内，具有集成度高、单位面积能量高、运输方便且易于安装等优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

应视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因舱内具有9类危险货物，因此其运输应遵循《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

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同时，电化学储能系统又属于电力设备范畴，其运

输应适用《电力大件运输规范》（DL/T 1071）相关要求，随着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规格尺寸越来越大，

部分型号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车货总规格业已达到大型设备运输范畴，根据其不同的规格尺寸，对于

超过《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 1589）的设备设施，应按照《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

路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运输，因此电化学储能系统舱需要遵守“9类危险货物+电力设备+大型物件”

的多重运输要求。

目前已知的涉及电化学储能系统运输的标准规范，仅为《电化学储能系统方舱设计规范》（T/CEC

175-2018）、《电化学储能系统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T/CNESA 1002-2019），但内容仅仅是存

在于运输试验阶段及简单的运输要求，因此急需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这一特殊货物的特殊要求制定一

部相应的运输标准规范进行补充，以确保含有9类危险货物的大型物件（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安全高

效、合法合规的公路运输，为新能源的发展和“双碳”目标做好安全运输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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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特殊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术语和定义、规格、承运人的特要求、前期准备阶段、组织实

施阶段、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交付验收等，针对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的特殊要求，确保电化学

储能系统舱在大件运输中的安全。

本文件主要针对超过GB 1589锂电池储能系统舱的大件运输的特殊要求。在运输过程中除应遵循

JT/T 617及DL/T 1071规定的要求外，应遵循本文件。其它类型的电化学电池储能系统的大件运输可参

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其随后所有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8897.4 原电池 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392-2005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 21966-2008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

GB 28644.1-2012 危险货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求

GB 28644.2-2012 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

JT/T 617-201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DL/T 1071-2014 电力大件运输规范

T/CEC 175-2018 电化学储能系统方舱设计规范

T/CNESA 1002-2019 电化学储能系统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T/APD 0001-2019 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规范

QGDW 1886-2013 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典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储能系统 energy storage system，简称ESS·



T/APD XXXX—2022

2

将电能、势能等形式的能量，通过不同媒介存储起来，在有需要的时候再将其释放的一种系统。

按照存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化学储能和物理储能。

3.2

电化学储能系统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system

通过电化学方式，可控、可循环地进行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设备系统。

[来源：NB/T 33015-2014，3.1]

3.3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 cabin for energy storage system

采用集装箱，将电化学电池、电池管理系统、交直流转换装置、热管理系统，以及消防系统等集

成安装于箱内，具有集成度高、单位面积能量高、运输方便且易于安装等优点。

3.4

大件运输 abnormal indivisible Load transport

按照相关运输方式对超限货物的管理规定，运用适载的运载设备，釆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从起运

地至交付地,对具有不可拆解特性的大型物件进行水平及垂直位移的过程。

3.5

托运人 shipper

委托承运人运输危险货物的企业或者单位。

3.6

承运人 delivering carrier

承担运输作业任务的单位或企业。

3.7

收货人 consignee

由运输合同或运输任务约定，负责接收货物的企业或者单位。若没有运输合同，则对危险货物到

达负责的企业或者单位被视为收货人。

3.8

危险货物 dangerous goods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使用和

处置中，容 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

4 规格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按外形和质量可分为三级，按其长度、宽度、高度，以及质量四个条件中级别

最高的确定。具体划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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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规格

型号 长度

m

宽度

m

高度

m

质量

t

一级储能舱 12.2~16 2.55~3.0
2.9~3.2 36~85

二级储能舱 16~24 3.0~3.75

三级储能舱 ＞24 ＞3.75 ＞3.2 M＞85

注：上限或下限包含本数

5 承运人的特殊要求

5.1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大件运输的承运人应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具备有关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范围，具备相关危险货物运输经

营范围，企业信用良好。

5.2 拥有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19号）要求的运载设备，并按

照GB 13392-2005中附录C的要求悬挂标志。

5.3 具备与运输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性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驾驶人员、装卸人

员、押运人员、护送人员、应急处置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明。

5.4 配备与运输的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性质相适应的安全标准化制度、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设施

设备、应急救援器材。

6 前期准备阶段

6.1 托运人在托运危险货物时，应当向承运人提交电子或者纸质形式的货物托运清单，见JT/T 617.5-

2018中附录C。

6.2 托运人应当与承运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告知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基本参数，货物外形尺寸、设备

包装要求、质量及重心、支承和绑扎加固点位置，承运人根据货物信息选择合适运输车辆和护送车辆。

6.3 承运人应了解电化学储能系统舱在防冲击振动、防潮、防尘、抗变形、倾斜度、内部气压、特

定部位的允许受力等方面的特定要求。如有具体数值要求的，了解其目标管理值和极限值。

6.4 承运人应了解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装卸的吊点、顶升点、顶推点或牵引点位置。

6.5 承运人应了解货物的接货地点、交货方式、装卸要求、运输要求、存储要求。

6.6 承运人应了解所经路段的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设计荷载标准，查验路基牢固性，路面宽度，弯

道半径，道路横坡度、纵坡度。查明运输沿途桥涵、隧道、线缆、牌架、收费站、建筑、树木等对大

件运输通行尺寸、车货载荷的限制要求。

6.7 承运人在启运前应提前了解沿途地理环境、气象条件，查明运输期间有无暴雨、浓雾、冰雪、大

风等恶劣天气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等自然灾害，及时根据环境因素调整运输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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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承运人应编制勘察报告，勘察报告应客观、准确、详细、全面地反映运输沿途及装卸场地情况，

对不符合安全通行的道路进行运输路线变更或道路整改。

6.9 三级储能舱在运输前应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和护送方案。护送方案应

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等

相关内容。

6.10 承运人应根据勘查报告制定详细的运输方案，“运输方案”按DL/T 1071-2014
1
中8.2.2的要求编

制，并取得托运人的认可。

6.11 承运人应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获得《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6.12 承运人运输前应依据审批通过的“运输方案”对实际运输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护送人员开展

安全技术交底，了解运输风险防控及运输安全要求，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6.13 托运人应向承运人提供运输货物合格后的“出厂证明”或“出厂发运交接单”，相关示例见附录

A。

6.14 托运人和承运人不得将危险货物与普通货物混装运输。

7 组织实施阶段

7.1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接收的特殊要求

承运人接收时应检查每个提交运输的包装箱是否标明了以下信息见图1，以及第9类危险品标识见

图2：

a) 内装锂电池；

b) 应小心装卸；

c) 如有损坏，应进行隔离检查，重新包装；

d) 联系电话（以便询问）。

1
正在修订中，计划号为能源20200527，预计2022年12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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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储能系统舱包装标志示例

图2 第9类危险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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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起吊特殊要求

7.2.1 无论舱体集装箱处于任何一种工况状态下，托运人应保证舱内货物应紧密堆码并栓固，以防止

在舱体集装箱的装卸和运输的动态状态下导致货损，保证储能系统整体适合道路运输和吊装操作。

7.2.2 起吊

储能系统舱应采用吊具顶吊、吊索顶吊和吊索底吊的起吊方式，实际运用中应根据不同舱体箱型，

采用允许的起吊方式；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起吊，在舱体起吊前均应检查，保证紧固箱体的栓固装置处

于开启状态。

7.2.2.1 吊具顶吊

使用舱体集装箱专用吊具通过顶角件的顶孔起吊集装箱，起吊力垂直；起吊装置应与箱体正确连

接，连接装置应仅作用于角件。见图3

图3 舱体吊具顶吊

7.2.2.2 吊索顶吊

使用非垂直力从四个顶角件起吊舱体集装箱；起吊装置应与箱体正确连接，吊钩应由里向外勾挂。

吊索具规格和角度应满足相关吊装规范要求。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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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舱体吊索顶吊

图5 吊钩由里向外勾挂

7.2.2.3 吊索底吊

7.2.2.3.1 用吊索从四个底角件的侧孔起吊舱体集装箱，吊索底端连接装置仅与四个底角件连接，并

且起吊力距角件外表面的距离应不大于38mm。见图6

7.2.2.3.2 起吊装置应与箱体正确连接。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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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起吊力距角件外表面的距离

图7 舱体吊索底吊

7.2.2.3.3 舱体集装箱的起吊夹角α，应不小于下表的最小值。见表2。

表2 舱体集装箱的起吊夹角数值

舱体集装箱型号 起吊角α，最小

40英尺箱 30°

30英尺箱 37°

20英尺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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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尺箱 60°

7.3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绑扎加固特殊要求

7.3.1 在公路运输时，舱体集装箱主要受到运输加速度产生的作用力，为防止集装箱产生移位和倾覆，

从而导致人员伤害或货物损坏，在运输前需要对集装箱进行绑扎加固，集装箱的运输绑扎加固主要通

过栓固定底角件来完成，角件强度应与集装箱重量和响应规范要求匹配。

7.3.2 运输车辆的运载面应提供栓固和绑扎舱体集装箱的转锁、索链、拉杆、钢丝绳等系紧、栓固装

置，通过栓固装置，将舱体集装箱与运输车辆固定为整体。

7.4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运输特殊要求

7.4.1 运输前应当对车辆的灯光、制动、转向、传动系统进行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

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a）启运检查：出车前检查内容应包含车辆性能检查、运营证件的检查、货物质量检查及绑扎警示

检查，启运检查发现不合格及时整改，否则不予出厂；

b）途中检查：运输途中停车时应开展检查，着重检查车辆性能、监测仪表数据、绑扎紧固情况，

货物完好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c）抵达检查：车辆抵达目的地后，向货物交接人交接前检查货物完好性，不得将质量缺陷货物进

行交付。

7.4.2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绑扎固定后，应在货物超宽、超长部位设置警示灯带、警示灯、反光条等警

示材料，同时在货物表面悬挂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提醒社会车辆远离大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应

有剧烈振动、撞击、倾斜或倒置。

7.4.3 运输途中宜保持匀速行驶，应避免快速起步、急剧转向和紧急制动。运输途中执行防御性驾驶，

遵守“预估风险、放眼远方、视野环回、留有余地、引人注意”驾驶原则。运输过程中，电池应断电

隔离，以防发生短路、着火等风险。灭火系统应符合T/CEC 175—2018的规定。

7.4.4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行驶运输限速要求，按照道路等级来划分，即：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

公路，以不超过80km/h的速度行驶；三级公路，以不超过36km/h的速度行驶。按照《超限运输通行证》

中规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不得随意变更。运输途中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按照行车规范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7.4.5 运输途中，驾驶人员不得随意停车。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

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设置警戒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7.4.6 驾驶人员连续驾车达到4小时需要在能保证货物安全的区域（服务区、车流量小的宽阔道路）停

车临时休息，不得疲劳驾驶，驾驶人员当天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7.4.7 押运人员应熟悉所运危险货物特性，并负责兼管运输全程。运输途中应经常检查货物装载情况，

防止货物脱落、丢失以及燃烧、爆炸、泄漏等，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7.4.8 三级储能舱应按照道路大件运输护送方案，执行道路大件运输护送。道路大件运输护送车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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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开启示警灯，适时使用车用电子警报器，并与大件运输专用车辆形成整体车队，通过对讲机、电

话、车载通讯设备等通信设备，保持实时、畅通的通讯联系。护送途中的管理要求应符合T/APD 0001-

2019 的规定。

7.4.9 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燃烧、爆炸、污染、中毒或者被盗、丢失、流散、泄漏等事故，驾驶人员、

押运人员、护送人员、应急处置人员等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根据应急预案和《道路

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要求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运

输企业或者单位报告。《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按照JT/T 617.5-2018中附录D给出的安全要求进

行应急预案。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本单位危险货物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

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和环境保护、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7.5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装卸特殊要求

7.5.1 当货物需要装卸时，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或者

监控下进行。

7.5.2 应按照来自实践经验的正确方法，以使货物作用在舱体集装箱上的力不超过集装箱的设计载荷；

同时，装卸货物的设备施加在舱体集装箱的力，应不超过集装箱的设计载荷。

7.5.3 货物应分布于整个舱体集装箱，以保证中心尽可能位于中心位置并尽可能降低，避免出现以下

情况：

a) 避免过分倾斜；

b) 避免舱体集装箱或装卸设备超载；

c) 避免车辆轴载超限；

d) 避免车辆的稳定性不够；

e) 避免出现不允许的载荷集中；

应小心装卸舱体集装箱，粗暴装卸会导致电池短路或损坏，从而使电池泄露、破裂或者着火、爆

炸。

7.6 着地和支承

7.6.1 为防止储能系统舱损坏，舱体集装箱在着地时要注意轻放。严禁在任何表面上推、拖集装箱。

7.6.2 舱体集装箱放置场地应坚硬平整，排水功能良好，无障碍物和突出物。放置在场地时，舱体集

装箱应仅由四个底角件支承。在运输车辆上，舱体集装箱应仅由四个底角件支承。

8 电化学储能系统舱的交付验收

8.1 卸车后，承运人与相关方共同进行验收检查，查验货物规格、数量、包装、外观等是否符合要求。

同时，检查防震和防潮措施是否有损。

8.2 卸车后，承运人应整理好相关资料，与相关方办理交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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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发运交接单（样式）

托运人向承运人提供运输货物合格后的出厂发运交接单，表格样式如表A。

表A 出厂发运交接单

XXXXXXXXX公司

集装箱发运交接单 No:

出厂日期：____________ 签收人：_____________ 签收日期：_____________

箱主代码 箱号 核对数 车主单位 车号

第X

联

XXX

注
：
提
货
人
确
认
所
承
运
的
集
装
完
好
无
损
签
字

后
方
可
运
箱
出
场

收 箱 人

发箱人：__________ 提箱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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